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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疾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修訂本  
小組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殘疾歧視條例》(第 487章 )僱傭實

務守則 (下稱 "守則 ")的背景資料，並綜述政制事務委員會就平等

機會委員會 (下稱 "平機會 ")為進行公眾諮詢而發出的守則修訂

本擬稿所作的討論。  
 
 
背景  
 
法例規定  
 
2.  《殘疾歧視條例》於 1996年 9月 20日開始生效。現有守

則自 1997年使用至今，為香港的僱主提供一般指引，以便他們

為殘疾人士提供平等的僱用機會。  
 
3.  根據《殘疾歧視條例》第65條，平機會可為以下目的發

出載有它認為合適的實務性指引的實務守則  ⎯⎯ 
 

(a) 消除歧視；  
 
(b) 廣泛地促進殘疾人士與非殘疾人士之間的平等機會；及  
 
(c) 消除騷擾及中傷。  
 

平機會如擬發出實務守則，它 "須擬備守則並以在憲報刊登以外

的方式將之發表。平機會亦須考慮與守則有關並向平機會作出

的陳述，並可據此修改守則 "。在擬備最終會發表的任何實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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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的過程中，平機會亦須諮詢其覺得適當的協會、組織或該等

組織所組成的聯會或團體，包括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藉憲報公告

指明的任何該等協會、組織或該等組織所組成的聯會或團體。  
 
4.  守則須經由立法會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通過。任何人

不依循守則，此事本身不使該人可被起訴，但守則的有關條文

可獲接納為證據，供法院就根據《殘疾歧視條例》進行的法律

程序中所產生的任何問題作出裁定。  
 
現有守則  
 
5.  現有守則於 1996年 11月刊登憲報前，平機會曾發出守則

進行公眾諮詢，並於 1996年 10月 25日向民政事務委員會作簡

介。民政事務委員會委員曾就下述事宜提出問題：聘用前身體

檢查的安排；"沒有殘疾 "可列為真正的職業資格的例外情況；以

及有關解僱、裁員及不公平待遇的指引。  
 
6.  現有守則於 1996年 11月15日刊憲。內務委員會成立小組

委員會研究該守則，以及《性別歧視條例》 (第 480章 )僱傭實務

守則、《性別歧視 (正式調查 )規則》、《性別歧視 (調查及調解 )
規則》、《殘疾歧視 (正式調查 )規則》及《殘疾歧視 (調查及調

解 )規則》。  
 
7.  對於現有守則中有關同值同酬的條文，小組委員會大部

分委員支持同值同酬的原則，但對僱主實施此項原則的預期時

間，則有不同的見解。小組委員會部分委員對守則相關條文中 "僱
主應維持同工同酬的原則，並宜考慮逐步實施同值同酬 "的字句

表示關注。他們認為這項條文或會令僱主拖延實施同值同酬的

原則。這些小組委員會委員亦質疑， "某一工作類別在機構內出

現人手短缺 "及 "經濟因素 "，應否成為同值工作有薪酬高低之分

的相關考慮因素。部分其他委員認為，外國在實施此項原則時

遇到困難，因此守則中關於此項原則的相關條文應予刪除。  
 
8.  據平機會表示，平機會瞭解到本港缺乏對此方面有認識

的專家，亦沒有既定方法評估兩份工作是否同值，而且評估工

作非常複雜，費用昂貴。鑒於有上述的限制，守則鼓勵僱主考

慮逐步實施同值同酬，並特別鼓勵公營及私營的大機構率先實

行此項原則。平機會承諾於 1997年委託機構進行一項可行性研

究，探討在香港實行同值同酬原則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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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平機會於 1997年 委 託 機 構 進 行 《 同 值 同 酬 可 行 性 研

究》，並於 2000年就同一事項進行顧問研究。平機會亦印製了

一套實務指引，加強市民對同工同酬及同值同酬概念的認識，

從而消除因性別造成的薪酬歧視。  
 
 
政制事務委員會就守則修訂本擬稿所作的討論  
 
10.  平機會於 2010年 4月 8日發表守則修訂本擬稿，以便進行

公眾諮詢，諮詢期至 2010年 7月 8日結束。在 2010年 5月 17日的會

議上，政制事務委員會就守則修訂本擬稿聽取公眾意見，並與

平機會進行討論。事務委員會部分委員關注到，在工作間為殘

疾人士提供的無障礙設施是否足夠，並問及僱主在為殘疾僱員

提供合理遷就方面的責任。平機會解釋，提供無障礙設施並非

純粹是僱主的責任，商業樓宇的發展商及業主也擔當一定的角

色。根據現有守則的相關條文，僱主有責任提供合理的遷就，

以讓殘疾僱員執行工作的固有要求。若僱主打算以僱員因其殘

疾而不能執行工作的固有要求或為該僱員提供遷就會令僱主承

受不合情理的困難作為抗辯，法庭通常會審視僱主有否考慮或

已合理地為殘疾僱員提供服務或設施。  
 
11.  事務委員會委員亦曾就守則修訂本擬稿提出多項意

見，務求提高守則的可讀性及一致性。他們強調，現有守則已

經沿用 13年，其內容應令僱主及僱員易於瞭解，並應令使用者

易於參考，從而令該套指引有效地為香港僱主提供指導，務求

落實殘疾人士與健全人士享有平等機會的理念。平機會表示，

守則修訂本擬稿羅列若干先例個案，有助使用者瞭解《殘疾歧

視條例》內的重要概念，從而實踐《殘疾歧視條例》所倡導的

平等機會精神。平機會期望每兩至三年更新守則一次，並會進

一步完善守則修訂本擬稿，令其內容更易於理解。  
 
12.  有團體代表質疑是否有需要重新編寫守則，以及守則修

訂本擬稿中有關殘疾騷擾的篇幅是否足夠。平機會回應時解

釋，平機會決定重新編寫守則，是因為在 1997年草擬現有的守

則時力求簡便，行文務求緊貼《殘疾歧視條例》原來的措辭，

以便能夠在當時迅速落實守則。經累積 13年執法經驗，並考慮

到持份者提出的意見，平機會認為較理想的做法是重新編寫而

不是修訂現有守則。平機會進一步解釋，在平機會接獲的投訴

當中，根據《性別歧視條例》就騷擾行為提出的投訴，遠遠多

於就受僱的情況所提出的殘疾騷擾投訴。然而，平機會會考慮

在守則修訂本內加強有關殘疾騷擾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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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文件 

 
13.  相關文件的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http://www.legco.gov.hk/)。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4月 27日  



附錄  
 

《殘疾歧視條例》僱傭實務守則修訂本  
小組委員會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民政事務委員會  1996年 10月 25日  
(議程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10年 5月 17日  
(議程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4月 27日  

 


